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生校外实习安全承诺书
实习情况已与家长沟通，家长知晓且同意实习。本人将自觉遵守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的相关规定，做到定期与班主任、实习指导老师沟通、汇报实习情况。同时承诺：
一、在实习期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遵守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学校和学校的管理，尊守社会公德，尊重实习地的风俗习惯。
二、严格遵守实习单位和学校关于安全方面的规定，高度重视自 身安全，坚决杜绝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服从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管理。若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及时向实习单位和学校老师报告。任何因违反安全规定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三、不进行传教及宗教聚会等活动。不组织和参与非法集会、游 行、签名活动；不组织和参与无安全保障的活动（如外出旅游、到江河湖泊水库游泳、攀爬危险物等）。讲究饮食卫生，预防疾病传播。
四、不酗酒，不滋事，不打架斗殴。
五、实习期间做到“三不 ”伤害，自己不伤害自己，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六、按规定时间随同班级统一往返，不得随意改变日程。否则，造成的后果全部由本人自己承担。
七、不做不符合学生身份的事。不与社会闲杂人员交往，不去网吧，不去录像厅，不去规定就餐场所外就餐、饮酒。凡因此引起的人身伤害事故概由本人负责。
八、在实习期间，学生因违反本实习管理规定和实习单位安全规则造成自身伤害及学业问题由学生本人负责，造成他人伤害或国家和企业的经济损失，由学生本人及家长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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